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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越秀金控资本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1、2020年12月9日，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第九届监事会第

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越秀金控资本提供财

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同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越秀金控资本”）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,000

万元的借款。 

2、公司直接持有越秀金控资本60%的股权，广州越秀企业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越企”）持有越秀金控资本40%的

股权。广州越企是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越秀集团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是公司关联方，越秀金控资

本属于“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”。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向越

秀金控资本提供借款构成财务资助。 

3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 
 

事王恕慧、杨晓民、李锋、贺玉平回避表决，7名非关联董事全

票表决通过本议案。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

见。 

4、公司本次拟向越秀金控资本提供借款金额上限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事项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。届时，越秀集团、广州越企、王恕慧等关联股

东应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。 

5、本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有关部门批准。 

6、财务资助协议将于各方履行审批程序后签署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MA5CLQDH4K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0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9年2月19日 

住所：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南沙城投大厦1002房（自

主申报）（仅限办公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恕慧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企业自有资金投资；项目投资（不含许可经营项

目,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）；投资咨询服务；创业投

资；风险投资；股权投资。 



 
 

财务信息：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越秀金控资本经审计的主

要财务数据如下：总资产255,176万元，净资产205,057万元；2019

年营业总收入6,089万元，净利润5,057万元；截至2020年9月30

日，越秀金控资本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总资产466,734

万元，净资产412,008万元；2020年1-9月营业总收入7,487万元，

净利润6,951万元。 

经查询，越秀金控资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231240036F 

注册资本：778,066.81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3年1月21日 

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

字楼第6401房（仅限办公用途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招兴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商品零售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贸易咨

询服务；百货零售（食品零售除外）；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

品除外）；技术进出口；资产管理（不含许可审批项目）；企业管

理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服务（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）；投资

咨询服务。 

股权结构：越秀集团持股100%。 

财务信息：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广州越企经审计的主要财



 
 

务数据如下：总资产2,857,064万元，净资产1,603,339万元，2019

年营业总收入650,123万元，净利润35,164万元；截至2020年9月

30日，广州越企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总资产2,964,476

万元，净资产1,628,402万元，2020年1-9月营业总收入521,503万

元，净利润12,554万元。 

经查询，广州越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双方：出借方公司，借款方越秀金控资本。 

2、借款金额：不超过400,000万元，可在额度内循环使用。 

3、利息：借款利率按不低于实际拆借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
借中心公布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10%计算，从实

际拆借日开始计息，单笔借款利率授权总经理确定。如越秀金控

资本提前还款，则按资金实际拆借金额及拆借期限计算利息。 

4、借款期限：自越秀金控资本首次实际拆借之日起计算，

一年。 

5、借款用途：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。 

五、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向越秀金控资本提供财务资助，能满足越秀金控资本资

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，支持其业务发展。借款利率按不低于实

际拆借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（LPR）上浮10%计算，合理公允，出借风险可控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

响。 



 
 

六、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

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越秀金控资本提供财务资助的

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王恕慧、杨晓民、贺玉平、李锋回避表决。 

董事会认为，公司向越秀金控资本以借款形式提供财务资助，

系为满足越秀金控资本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，相关安排符合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不会损

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，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。越秀金控资本业

务发展正常，信用情况良好，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稳定，具备良

好的偿债履约能力。借款利率按不低于实际拆借日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上浮10%计算，

交易价格公允。公司建立了对外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措施，整体

风险可控。 

（二）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

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越秀金控资本提供财务资助的

议案》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拟向越秀金控资本以借款形式提供财务资助，系为满足

越秀金控资本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，相关安排符合法律法规

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



 
 

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20 年第五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除本次财务资助及公司同日披露的拟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250,000万元。公司对外财务资

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； 

4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9 日  


